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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克国际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出售闲置资产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风险简述：本次交易存在受外部因素影响导致资产过户手续办理延

迟的风险。 

● 最近 12个月，美克国际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或“本

公司”）向美克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美克集团”）提供担保累计发生金额为

51,000 万元人民币，美克集团已就公司为其担保事项向公司提供了反担保；美

克集团参与认购了公司 2017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金额为 199,999,997.60

元人民币；美克集团对公司控股子公司美克国际家私（天津）制造有限公司增资

入股及转让其股权等关联交易累计金额 19,074.41 万元人民币。上述事项均已履

行相应审批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除上述事项外，最近 12 个月公司不存在与其

他关联人进行交易的情况。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为了盘活公司长期闲置资产，提高资产使用效率，公司拟将已停产闲置多年、

位于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北京南路 506 号的工厂及配套宿舍楼等资产转让

给控股股东美克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称“美克集团”），拟转让资产为乌国用

（2009）第 0025408 号之土地使用权及其地上建筑物，美克集团拟以现金方式受

让该等资产。 

经双方协商一致，同意依据新疆华盛资产评估与不动产估价有限公司（具有

证券期货相关业务从业资格）出具的《美克国际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单

项资产资产评估报告》（以下称“《资产评估报告》”），将本次闲置资产转让价

格确定为 4,356.77 万元人民币。 

根据《资产评估报告》，公司本次转让的资产账面原值 2,291.08 万元人民

币，账面净值 641.28 万元人民币，评估价值 4,356.77 万元人民币，评估增值

3,715.49万元人民币，增值率 579.39%。 



美克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本次交易构成了关联交易。依据《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近 12 个月内美克集团与本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情况

已履行相应信息披露义务，除此之外，美克集团与本公司无其他重大交易情况。 

 

二、关联方介绍 

（一）美克集团基本情况 

名称 美克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 新疆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北京南路 506号 

法定代表人 冯东明 

注册资本 20,000.00万元 

成立日期 1993年 5月 14日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高新技术的开发，企业策划，工业农业的项目投资，环境艺术的设计，

咨询服务，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业务等。 

（二）股权结构及控制关系 

美克集团的实际控制人为自然人冯东明，其股权结构如下： 

 

 

 

 

（三）主营业务及最近三年的发展情况 

美克集团的主营业务为高新技术的开发，企业策划以及工业农业的项目投资

等。最近三年美克集团主要从事对外投资业务，其拥有的下属控股和参股子公司

在业务上已形成家居、化工两大产业板块布局。除控股本公司外，其在新疆美克

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 33.67%股权。 

（四）美克集团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17年 12月 31 日 

总资产 990,243.54 

所有者权益合计 391,479.74 

项目 2017年度 

营业收入 502,448.85 

净利润 43,547.08 

注：以上数据为美克集团经审计的合并报表数据 

 

冯东明 寇卫平 陈江 

美克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55% 30% 15%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 

1、公司位于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北京南路 506 号的乌国用（2009）

第 0025408 号土地使用权及其地上建筑物等资产。 

2、权属状况说明 

公司本次转让的资产权属归公司所有，不存在也不会发生权属纠纷。该项资

产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也不存在涉及诉讼、仲裁事项

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3、相关资产运营情况的说明 

（1）房屋建筑物 

本次转让的房屋建筑物等资产位于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北京南路 506

号，为本公司所有，1994年建造，建筑面积合计 19,360.18平方米。具体如下： 

序号 房屋所有权证 
证载用

途 
账面原值（元） 账面净值（元） 

结

构 
层数 

建造 

年月 

建筑面积

(㎡) 

1 
乌房权证新市区字第

2014434320 号 
厂房 6,617,209.14   803,812.85  

钢

混 
五层 1994 8,500.00  

2 

乌房权证新市区字第

2014434317 号、第

2014434318 号 

员工餐

厅、宿

舍 

7,267,535.70  2,036,554.56  
钢

混 
六层 1994 9,166.58  

3 
乌房权证新市区字第

2014434322 号 
库房 1,818,686.38   461,719.98  

钢

混 

负一

层 
1994 573.63 

4 
乌房权证新市区字第

2014434321 号 
库房  143,125.17  0    

钢

混 

负一

层 
1994 883.74 

5 
乌房权证新市区字第

2014434319 号 
车库  248,806.31   108,387.88  

钢

混 
一层 1994 236.23 

（2）土地使用权 

证载土地 

使用权人 

土地使用权 

证号 
宗地位置 

证载 

用途 

土地 

级别 

宗地面积 

(㎡) 

权利 

性质 

土地使用

权终止日

期 

原始入账价值

（元） 
账面价值（元） 

美克国际家

具股份有限

公司 

乌国用

（2009）第

0025408 号 

乌市新市区

北京南路 506

号 

商业 

用地 

商业 

三级 
9,029.49 出让 2033-6-16 6,815,402.50  3,002,318.10  

土地证载使用权人为美克国际家具股份有限公司，系本公司曾用名。于评估

基准日，土地使用权人尚未办理名称变更。 

（二）关联交易价格确定的一般原则和方法 

新疆华盛资产评估与不动产估价有限公司具有从事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

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基准日为 2018 年 2 月 28 日。本次评估对固定资产-房



屋建（构）筑物采用成本法进行评估，对土地使用权采用市场比较法和基准地价

系数修正法进行评估。以下为具体评估方法： 

1、房屋建筑物的评估 

估价对象实际用途为工业生产用房及生产辅助用房，同类型的房地产无市场

交易案例，同时调查同类型房产的客观市场租赁资料较少，故市场比较法和收益

法的运用受到相应的限制。而建成类似房产所需的各项成本费用较易取得，综合

考虑后确定本次估价选用成本法进行评估。 

成本法是指通过估测产权持有单位资产的重置成本，然后估测被评估资产已

存在的各种贬值，并将其从重置成本中予以扣除而得到被评估资产的评估方法。 

成本法计算公式： 

房屋建筑物评估值＝重置全价×成新率 

（1）重置全价的确定 

房屋建筑物的重置全价一般包括：建安综合造价、前期及其他费用、资金成

本。 

（2）成新率的确定 

采用年限法成新率和打分法成新率相结合的方法综合确定成新率。采用技术

鉴定成新率确定成新率时，根据房屋建筑物承重结构、围护结构及装修的实际使

用、维修、保养状况评定各部分的鉴定分值，得出技术鉴定成新率。采用年限法

确定成新率则按建筑物已使用年限和耐用年限进行计算。最终成新率取理论成新

率的 40%与技术鉴定成新率的 60%之和确定。 

2、土地使用权评估 

根据此次评估目的及委估宗地的特点，估价对象土地使用权证载明用途为商

业用地，该区域类似土地市场较成熟，交易较活跃，故适宜采用市场比较法。乌

鲁木齐市的基准地价于 2014 年公布，委估宗地在乌市定级估价范围内，适宜选

择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故本次评估中采用市场比较法和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两

种方法进行评估。 

（1）市场比较法是指在求取一宗待评估土地的价格时，根据替代原则，将

待估土地与在较近时期内已经发生交易的类似土地交易实例进行对照比较，并依

据后者已知的价格，参照该土地的交易情况、日期、区域以及个别因素等差别，

修正得出待估土地的评估期日地价的方法。 

（2）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是利用城镇基准地价和基准地价修正系数等评估

成果,按照替代原理，将待估宗地的区域条件和个别条件等与其所处区域的平均

条件相比较，并对照修正系数表选取相应的修正系数对基准地价进行修正，从而



求取待估宗地在评估基准日价格的一种估价方法。 

以下为本次估价人员收集的可比实例明细表。 

可比实例明细表 

 可比实例 1 可比实例 2 可比实例 3 

具体位置 高新区昆明路西一巷 
高新区（新市区）天

津南路 655号 

新市区苏州西大街 35

号 

出让面积（㎡） 664.20 808.55 1967.79 

用 途 商业用地 商业用地 商业用地 

供地方式 挂牌出让 挂牌出让 挂牌出让 

容 积 率≥ 2.24 4.55 0.47 

成交价格（万元） 170.10 408.40 282.57 

土地使用权人 
乌鲁木齐市大顺汽车

贸易有限公司 

乌鲁木齐祥和盛商贸

有限公司 

中石油新疆销售有限

公司乌鲁木齐分公司 

土地使用年限 10 10 5 

成交日期 2017年 1月 3日 2016年 1月 27日 2017年 9月 7日 

单位地价（ 元/㎡） 2561 5051 1436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可比实例与估价对象在同一区域、类型相似，且可比实例

均为正常市场交易，无影响土地成交价值的特殊情况，土地用途均为商业用地，

与估价对象土地用途相似，满足市场比较法的要求。 

经评估：公司本次拟出售的资产于评估基准日资产评估价值账面原值

2,291.08 万元人民币，账面净值 641.28 万元人民币，评估价值 4,356.77 万元

人民币，评估增值 3,715.49 万元人民币，增值率 579.39%。增值原因如下： 

房屋建筑物类资产评估增值 902.62 万元人民币，增值率 264.66%，评估增

值原因：评估中考虑了项目建设中应发生的客观资金成本；另人工费等相关费用

有一定程度上涨，造成房屋建筑物类资产评估增值。 

土地使用权资产评估增值 2,812.87万元，增值率 936.90%，评估增值原因：

账面值为公司取得土地使用权时缴纳的土地取得费用摊余值，因公司于 1993 年

取得该宗地的土地使用权，取得时间较早，账面价值较低；同时，该地块为商业

用地，随着宗地所在区域经济的发展，配套设施不断完善，用地需求不断上升，

可供开发利用的土地减少，土地市场价格大幅上涨。综合上述因素造成土地使用

权资产评估增值。 

 

四、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公司将与美克集团正式签署《资产转让协议》，主



要内容如下： 

    （一）转让资产的范围 

公司（甲方）本次向美克集团（乙方）转让的资产为：甲方拥有的位于乌鲁

木齐高新区（新市区）北京南路 506号的土地使用权（证号：乌国用（2009）第

0025408号）及其地上建筑物等资产。 

    （二）转让价格的确定 

2.1 甲乙双方将依据具备合法资质的评估机构对本协议第一条所述之资产

以 2018年 2月 28日为基准日进行评估后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确定本次资产转让

价格。 

2.2 根据新疆华盛资产评估与不动产估价有限公司出具的“华盛评报字

（2018）第 1030 号”《资产评估报告》，截至 2018 年 2 月 28 日，甲方转让的目

标资产经评估确定的价值为 4,356.77万元人民币。 

2.3 甲乙双方同意以目标资产的上述评估价值为依据，确定本次资产转让价

格为 4,356.77 万元人民币。 

（三）价款的支付 

3.1 乙方同意因购买目标资产总计向甲方以银行转账方式支付人民币

4,356.77万元。 

3.2 乙方向甲方支付上述 3.1款所述款项的时间安排为： 

（1）本协议生效之日向甲方支付 60%转让款，即 2,614.06万元人民币； 

（2）本协议相关资产权属证书办理完毕过户登记手续后两日内，向甲方支

付剩余 40%款项，即 1,742.71万元人民币。 

（四）资产转移日 

本协议生效之日即为资产转移日，甲方在本协议项下用于出售的资产在该日

全部转移予乙方。 

（五）生效条件 

本合同自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双方公章之日起成立，

并自甲方和乙方履行完毕内部决策程序之日起生效。 

（六）争议的解决 

6.1 本协议的制定、解释及其在执行过程中出现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异议的

解决，受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行有效法律的约束。 

6.2 凡因本协议而产生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一切争议，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

协商不能解决时，本协议任何一方有权向有管辖权的法院提起诉讼。 

五、关联交易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交易目的 

公司本次出售的资产为 1994 年建成、自 2007 年 10 月即停止生产、长期闲

置未使用的工厂及其配套设施。为支持公司国内零售多品牌业务的发展，降低物

流配送成本，公司目前生产制造基地主要位于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同时由于本

次拟转让土地面积较小，未来开发利用价值有限，故为盘活长期闲置资产，提高

资产使用效率，优化资产结构，拟将上述长期闲置资产进行转让。 

（二）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所产生的影响 

本次出售的资产为公司的长期闲置资产，不会影响公司的主营业务经营，资

产出售后也不会产生同业竞争。本次出售资产预计将增加公司本年度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984.70 万元人民币左右，同时增加公司现金流。本次处置

资产实现的收益为一次性收益，不会影响以后年度的经营成果。 

 

六、该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 2018 年 6 月 7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关

于出售闲置资产的议案》，同意将上述闲置资产出售给控股股东美克集团。本议

案涉及与控股股东美克集团的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寇卫平、陈江、冯东明对本议

案回避表决，其他三名非关联董事以及三名独立董事一致审议通过了本议案。 

按照《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议案不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七、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情况和发表的独立意见  

（一）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本次公司向控股股东美克集团出售闲置资产的事项构成关联交易，议案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

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

利益，没有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我们同意将本次公司关于出售闲置资产的议

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二）独立董事意见 

为了盘活闲置资产，提高资产使用效率，公司拟将已停产闲置多年、位于乌

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北京南路 506 号的土地使用权（证号：乌国用（2009）

第 0025408 号）及其地上建筑物等资产转让给控股股东美克集团，美克集团拟以

现金方式受让该等资产。 

经双方协商一致，本次资产转让价格确定为 4,356.77 万元人民币。交易价

格的确定依据新疆华盛资产评估与不动产估价有限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具有证



券期货相关业务从业资格）。 

鉴于本次审议事项涉及关联交易，在董事会审议相关议案时关联董事寇卫平、

陈江、冯东明均回避表决。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本次公司向控股股东出售闲置资产的事项构成关联交

易，公司已在事前向我们征求了意见，我们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本次

关联交易是公开、公平、合理的，转让价格是公允的，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

益，没有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本次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表决程序是合法的，公

司关联董事就相关议案的表决进行了回避，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八、近一年关联交易情况 

年初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向美克集团提供担保 15,000 万元人民币，除该

事项外未发生其他关联交易。 

交易前 12个月内，公司向美克集团提供担保累计发生金额为 51,000 万元人

民币，美克集团已就公司为其担保事项向公司提供了反担保；美克集团参与认购

了公司 2017年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金额为 199,999,997.60元人民币；美克集

团对公司控股子公司美克国际家私（天津）制造有限公司增资入股及转让股权等

关联交易累计金额 19,074.41 万元人民币。上述事项均已履行相应审批程序及信

息披露义务；除上述事项外，最近 12 个月公司不存在与其他关联人进行交易的

情况。 

 

九、上网公告附件 

1、美克国际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函； 

2、美克国际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

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3、美克国际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关联交易的书面审

核意见； 

4、美克国际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单项资产资产评估报告。 

 

十、报备文件  

1、美克国际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2、美克国际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与美克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之《资产转让

协议》。 



 

特此公告。 

美克国际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八年六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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